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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 來 計 劃 及 所 得 款 項 用 途

本文件為草擬本。其所載資料為草擬本及不完整並可作更改，閱讀有關資料時，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
「警告」一節。

未來計劃

有關我們未來計劃的詳情，請參閱「業務－我們的策略」一節。

所得款項用途

我們估計，假設[編纂]為每股股份[編纂]港元（即建議[編纂]範圍每股股份[編纂]港元至[編纂]
港元的中間價），經扣除包銷費用及佣金以及我們就[編纂]已付及應付的估計總開支後，我們將
自[編纂]收取所得款項淨額約[編纂]港元。我們擬將該等所得款項淨額用作以下用途：

• 約[編纂]港元或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約[編纂]%用於擴展及改善我們的遊戲組合，包
括在2014年推出四支新遊戲，並在2015年推出九支新遊戲，增聘研發人員，以及用於
其他研發工作。

• 約[編纂]港元或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約[編纂]%用於擴展我們的營銷及推廣活動。

• 約[編纂]港元或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約[編纂]%用於在選定的海外市場成立及擴展國
際營運。

• 約[編纂]港元或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約[編纂]%用於各種技術及免費網絡遊戲或業
務、合作夥伴關係及授權機會的潛在收購；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，我們並無敲定或
達成明確的諒解、承諾或協議，且並無參與任何相關談判。

• 餘下約[編纂]港元或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約[編纂]%用於補充營運資金及用作其他一
般企業用途。

倘[編纂]定於指示性[編纂]範圍的最高價或最低價，假設[編纂]未獲行使，[編纂]的所得款項
淨額將分別增加約[編纂]港元或減少約[編纂]港元。在此情況下，我們將按比例增加或減少擬用
於上述用途的所得款項淨額。

倘[編纂]獲悉數行使，假設[編纂]為每股股份[編纂]港元（即建議[編纂]範圍的中間價），[編
纂]所得款項淨額將增加至約[編纂]港元。倘[編纂]定於建議[編纂]範圍的最高價或最低價，[編纂]
所得款項淨額（包括來自行使[編纂]的所得款項）將分別增加約[編纂]港元或減少約[編纂]港元。在
此情況下，我們將按比例增加或減少擬用於上述用途的所得款項淨額。

倘[編纂]所得款項淨額並無立即用於上述用途，在相關法律及法規容許的情況下，我們擬將
該等所得款項淨額存入持牌銀行及╱或金融機構的計息銀行賬戶。




